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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Ref524034545][bookmark: _Toc491345911][bookmark: _Toc491785458]項次
	檢核要點
	檢核結果

	
	
	繳交
	備註

	輔導團設置及組織運作

	1
	依在地特性及教育政策需求完善各項質化及量化目標，修訂並更新縣市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
（請上傳縣市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書」。）
	
	

	2
	設置防災教育輔導團。
（請上傳輔導團團員資格檢核表、聘任與考核機制、獎勵措施及名單，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3
	至少每3個月召開1次團務會議。
（請上傳會議之簽到單、會議紀錄、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4
	辦理幼兒園防災親子共學活動。
（請上傳計畫書、活動相關紀錄、活動成果、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5
	辦理縣市防災專家學者、顧問到校基礎學校輔導行前會議，訂定到校輔導共識，並請本部或本部計畫團隊列席。
（請上傳會議之簽到單、會議紀錄、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6
	盤點歷年受本部補助防災校園學校相關防救災設備，以利災時資源調度。
（請上傳防救災設備清冊、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辦理全縣（市）防災教育研習、教學及宣導活動

	7
	配合全國性防災教育與本部政策推動相關事務，辦理相關事項及參與活動（例如：召集人交流會議、團務交流會議、政策研討會等），並結合其他單位共同辦理全國縣（市）性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研習活動（包含防災觀摩演練）。
（請上傳活動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8
	辦理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實務工作坊及增能研習，且協助新進成員培養防災觀念之相關課程。
（請上傳防災教育輔導團師資培育授課紀錄（完成授課名單）與研習活動手冊、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9
	辦理幼兒園（含附幼）防災教育工作研習（含防災演練）。
（請上傳活動議程、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0
	辦理特殊教育防災教育工作研習。
（請上傳活動議程、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1
	辦理全縣市各級學校校長之災害管理及防災訓練研習。
（請上傳活動議程、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2
	辦理全縣市各級學校教師之防災能力培訓研習、教學及宣導活動。
（請上傳活動議程、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檢視及輔導轄屬學校執行防災校園基礎防災工作

	13
	辦理轄屬學校防災校園基礎工作坊。
（請上傳活動議程、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4
	辦理受輔導學校之輔導訪視作業，每校至少2次。
（請上傳輔導紀錄、簽到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輔導進階推廣案學校

	15
	協助未受補助之防災種子校園執行遊學課程及課程推廣，納入年度子計畫辦理，並參與防災種子校園評選。
（請上傳活動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6
	協助營運進階推廣案學校，並編列營運費用及輔導團團員人力協助。
（請上傳營運計畫、人員出席紀錄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核電廠周邊各級學校（含幼兒園）輻射災害疏散避難演練實施計畫

	17
	示範學校及縣市推動與宣導辦理教職員工研習之流程與執行方法及成果。
（請上傳活動紀錄、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8
	核電廠周邊緊急應變計畫區（8公里）內學校每學期至少辦理1場輻射災害演練。
（請上傳演練腳本、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19
	轄屬學校辦理疏散避難演練、擬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課程教學已考量將輻射災害納入規劃。
（請上傳教案設計表、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20
	示範學校校園災害防救組織的編組分工流程與執行方法及成果。
（請上傳活動紀錄、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其他創新措施與精進作為

	[bookmark: _GoBack]21
	依據縣市災害潛勢分析、近來歷史災害情形或結合縣市及輔導團欲發展之特色，自行提出其他創新措施與精進作為。
（請上傳計畫書、活動相關紀錄、活動成果、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縣市防災成果展示」。）
	
	


※依各項子計畫成果內容上傳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心得說明

	請簡單說明此年度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動防災教育計畫及輔導學校執行防災校園之心得，另說明實際執行狀況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案，並給予計畫推動之期許與具體建議，限500字以內。






科長（代表人）簽名：                                   （請本人簽名）
承辦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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